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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清环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修订说明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北清环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市公司”、“公司”）于 2022 年 5

月 24 日披露了《北清环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（草案）》（以

下简称“重组报告书”）等相关文件。上市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8 日收到了深圳证

券交易所下发的《关于对北清环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组问询函》（非许可类重

组问询函〔2022〕第 6 号）（以下简称“问询函”）。公司会同各中介机构对问询

函相关问题进行了书面回复，并对重组报告书进行了补充、修改与完善。主要修

订内容如下（涉及相关简称与重组报告书释义一致）： 

1、在重组报告书“重大事项提示/一、本次交易方案概述/（六）债权债务处

置”以及“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述/三、本次交易方案/（六）债权债务处置”补充

披露了标的公司下属项目公司菏泽同华、单县同华交割日审计进展情况。 

2、在重组报告书“重大风险提示/二、标的公司业务与经营风险/（一）特许

经营风险/1、特许经营权减值的风险”以及“第十一节 本次交易的风险因素/二、

标的公司业务与经营风险/（一）特许经营风险/1、特许经营权减值的风险”补充

披露了菏泽同华、单县同华如长期未取得相关许可证的风险。 

3、在重组报告书“第四节 交易标的情况/四、标的公司下属子公司情况”

之“（一）菏泽同华”及“（二）单县同华”补充披露了菏泽同华、单县同华历次

股本变动及股权变动原因、作价依据及其合理性、已履行必要审议或批准程序、

以及本次山东方福收购菏泽同华、单县同华 100%股权不存在交易对价大幅偏离

评估值的情况。 

4、在重组报告书“第四节 交易标的情况/四、标的公司下属子公司情况”

补充披露了“（三）菏泽同华、单县同华公司章程可能对本次交易产生影响的主



要内容或相关投资协议”、“（四）菏泽同华、单县同华可能对本次交易产生影响

的高级管理人员安排”、“（五）菏泽同华、单县同华可能影响独立性的协议或其

他安排”，就以下事项进行补充说明：菏泽同华、单县同华公司章程中不存在可

能对本次交易产生影响的主要内容或相关投资协议；菏泽同华、单县同华不存在

可能对本次交易产生影响的高级管理人员安排；以及菏泽同华、单县同华不存在

影响其独立性的协议或其他安排。 

5、在重组报告书“第四节 交易标的情况/六、标的公司主营业务情况/（七）

业务资质情况”补充披露了菏泽同华、单县同华办理相关服务许可证的进展及费

用承担情况，菏泽同华、单县同华特许经营权的具体内容，单县同华转入商业运

营的条件及预计时间，以及单县同华下属餐厨垃圾处理项目取得、使用排污许可

证的情况。 

6、在重组报告书“第四节 交易标的情况/八、最近三年股权转让、增资或

改制涉及的评估或估值情况”补充披露了“（三）菏泽同华前次评估取值依据、

具体测算过程”、“（四）单县同华前次评估取值依据、具体测算过程”、“（五）菏

泽同华、单县同华前次评估增值情况及增值的合理性”，补充说明根据中同华出

具的“中同华评报字（2022）第 020258 号”及“中同华评报字（2022）第 020259

号”资产评估报告，菏泽同华、单县同华前次评估的取值依据、具体测算过程，

以及前次评估增值情况及增值的合理性。 

7、在重组报告书“第五节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评估情况/三、山东方福评估

情况/（三）资产基础法评估说明/2、非流动资产”补充说明本次交易评估长期股

权投资使用收益法进行评估的关键参数及取值依据、使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的

评估取值依据及具体测算过程与前次评估一致，以及菏泽同华、单县同华尚未取

得相关许可证书、单县同华尚未转入商业运营对本次评估估值不构成实质性影响。 

8、在重组报告书“第八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/三、标的公司的财务状况和

盈利能力分析/（二）经营成果分析”补充披露了“6、非经常性损益”，补充说

明非经常性损益对标的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成果的影响较小。 



9、在重组报告书“第十二节 其他重要事项/七、关于本次交易相关方买卖

上市公司股票的自查情况”中补充披露了本次交易内幕信息知情人股票交易自查

情况。 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《北清环能集团股份有限

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（草案）（修订稿）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北清环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

2022 年 6 月 22 日 


